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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示范诉讼制度具有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和独特功能, 正因如此, 目前已经有许多

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对其加以明确规定, 还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这一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国

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结合在新形势下我国所面临的司法现实需求, 为

了更好的解决群体性纠纷,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立法当中, 在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的同时, 应当引入示范

诉讼制度; 同时考虑到示范诉讼自身的一些特点,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 要充分考虑并注意处理好其与代表人诉讼制

度的协调问题, 以便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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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进而使得一

个诉讼空间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诉讼主体的情形

下,为一次性解决众多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

的利益冲突,实现诉讼经济之目的, 17世纪的英国首

先确立了代表诉讼制度。此后, 各个国家和地区均

根据本国或地区的实际创设了特具特色的群体性纠

纷解决制度,如美国的 /集团诉讼 0、德国的 /团体诉

讼 0、日本和我国台湾的 /选定当事人 0制度及祖国大

陆地区的 /代表人诉讼 0制度等等。为了更好的应对

新型的、大规模的群体纠纷不断涌现的社会现实, 两

大法系不断创建新型的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 其中

最为典型的当数示范诉讼。¹ 与其他群体性纠纷解

决制度相比,示范诉讼无论在程序构造方面还是运

作机理方面均具有独特性。而在我国大陆地区已有

的对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的论著中, 鲜有对该制度

进行论述者, 偶有论及,也仅仅限于简单的介绍。基

于此,本文在对该制度基本理论介绍论述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面临的实际问题, 提出在

我国引入示范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具体的制度构建

措施。

  一、示范诉讼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示范诉讼的内涵, 目前理论界尚无定论。

一般认为,所谓示范诉讼, 系指某一诉讼纷争事实与

其他 (多数 )事件之事实主要或大部分相同,该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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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对于这一诉讼形态, 学者们的称谓并不一致,有的称之为

/试验诉讼 0,有的称之为 /典型诉讼 0,有的称之为 /标准诉讼 0, 日本

学者则称之为 /范式诉讼 0。



事件经由法院裁判后, 其结果成为其他事件在诉讼

上或诉讼外处理之依据, 此判决可称为 /示范判

决 0 [1]
,相应的, 该诉讼即为示范诉讼。从广义上而

言,只有某一诉讼程序具有超越个案的意义,法院就

该诉讼所为之判决即可称为其他同类案件解决的标

准,从而减少其他同类纷争为诉讼之进行所必需支

出的劳力、时间和费用, 或促成裁判外纷争解决时,

即具有示范诉讼之意义
[2]
。此时的示范诉讼或示范

判决与判例并无不同, 都是一旦判决生效对于其后

的相同或相似案件的解决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 从狭义上而言, 示范诉讼一般包括以下两种情

形:

其一,示范案件基于当事人协议选定者,此种情

形 /主要指在纷争当事人间须存在一明示或默示协

议,选定某一诉讼事件作为示范诉讼, 协议当事人为

示范诉讼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 也可约定以他

人之间所进行之诉讼作为示范诉讼, 并约定在示范

诉讼判决确定前,其他未起诉当事人可暂不起诉, 已

提起诉讼者,则停止诉讼, 待示范判决确定后, 以该

判决作为其他同类纷争解决的依据, 对所有当事人

均有约束力,此协议称为示范诉讼契约 ( M usterproz-

essvertrag)。0 [ 3]
此时的示范诉讼往往表现为一系列

协议的组合,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示范诉讼案件之时,

一并对其他相关问题也达成协议, 诸如已经提起诉

讼的其他同类案件中止诉讼协议、尚未提起诉讼的

同类案件暂不起诉协议等等。倘若不达成这些中止

或暂不起诉协议,而允许其他同类纠纷继续进行, 示

范诉讼则失去了进行的价值与必要性。同时, 为确

保示范诉讼审判结果能真正成为其他同类纠纷裁判

或处理的依据,并进而对其后的同类纠纷产生拘束

力和执行力,当事人往往还达成既判力扩张协议, 即

示范诉讼案件判决效力可以扩张至其他同类案件,

如果当事人并未履行这样的处理结果,另一方当事

人可基于该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二,法院基于职权直接选定示范案件者。从

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 此种

情形的具体做法是, 法院依职权在众多群体纠纷中

指定一宗或几宗案件作为示范案件先行进行诉讼,

其他案件则暂时停止, 示范案件的判决效力可扩张

至这些暂时停止之案件。

鉴于广义上的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与判例并

无二致,因此, 学者们在探讨说明示范诉讼时, 一般

仅在狭义上进行。有鉴于此, 本文以下有关示范诉

讼之论述,也仅取其狭义。从示范诉讼的内涵出发,

可以认为,示范诉讼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 )示范案件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依 5现代汉

语词典6的解释, /示范0乃 /做出某种可供大家学习

的典范0之意。基于此, 在众多案件中所选定拟作为

/示范诉讼0的案件无论是一件还是几件,所选定的

案件必须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这一典型性与代表

性, 主要体现为该选定的案件与其他案件在所涉法

律问题乃至争议的事实问题上具有同一性。正因为

如此,示范诉讼才广泛适用于航空事故、大规模侵

害、重复性违法交易行为等等领域, /这些事件 (纠

纷 )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违法行为具有单一性,争点

具有共通性。0[ 4]上述纠纷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或事实

问题都基于同一违法行为所致。不过, 此处所言的

纠纷当事人具有 /共通事实问题 0, 并非指他们在举

证过程中所涉事实完全一致, 而是指被告的过失行

为以及因此行为而导致众多受害人的损失之间所具

有的因果关系等对所有纠纷当事人而言是相同的,

但具有到每一个受害人而言, 他们的具体损害却未

必相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在各被害人的举证

事项中有共通的部分和相异部分。共同的争点是关

于被告的过失及因果关系等责任事项, 与之相比,是

各被害者的 -损害额 . 不同, 未必包含共通的争

点。0[ 4] 89

(二 )示范诉讼案件之选取既可基于当事人之间

的约定, 也可基于法院的指定。就前者而言, 主要指

在一方当事人内部或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 选

定其一宗或几宗案件作为示范诉讼案件, 诉讼结果

既可对协议当事人具有拘束力, 也可直接作为非协

议当事人再次诉讼的裁判依据。基于当事人约定的

示范诉讼又可分为三类: 其一, /一部请求型 0,即双

方当事人约定仅将其纠纷的一部分请求作为示范诉

讼案件。例如,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多笔债务, 基于诉

讼费用的考虑, 双方约定仅对二者之间的部分债务

提起诉讼,并将此诉讼结果作为此后其他债务解决

的依据; 其二, /先决关系型 0。在三面关系诉讼中,

当事人往往约定将具有先决关系的案件作为示范诉

讼。例如,在有保证人、主债务人及债权人三面法律

关系的诉讼中,保证人是否负有保证债务, 与主债务

人与债权人间之主债务是否存在为前提, 为此, 可以

约定以债权人与主债务人之间的诉讼为示范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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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判决作为是否负担并履行保证债务的依据;

其三, /同类纷争型0。在多数当事人之间基于同一

原因事实而产生的同类纷争如消费者诉讼、环境污

染诉讼等的情形下, 同一损害赔偿事故的多数被害

人与被告达成协议, 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作为原告进

行诉讼,该诉讼即作为示范诉讼,该诉讼的结果既可

以对协议当事人产生拘束力也可以作为非协议当事

人基于同一原因再次诉讼的裁判依据。就当事人约

定的示范诉讼而言, 更多的系指上述第三种类型即

/同类纷争型 0。此类示范诉讼在有些国家的立法中

有明文规定,如5瑞士民事诉讼法6就规定, 即由大众

侵权案件的所有当事人同意, 推选一个当事人提出

个别诉讼, 其判决将平等地适用于所有案件
[ 5]
。该

类型的示范诉讼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体现, 如

1949年 11月 1日,华盛顿国际机场发生一起两机在

空中碰撞事件,结果导致了众多乘客死亡的恶性事

件。被指控为被告的是美国政府和伊斯恒航空公

司,原告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诉讼,由于被害人人数众

多,最终基于合意同意将其中的 /M irror Case0作为示

范诉讼进行审理,其判决结果对所有被害人均具有

约束力
[ 4] 60
。

就后者即基于法院直接指定的示范诉讼而言,

法院大多基于立法之规定, 在众多案件中依职权将

其中的一宗或数宗案件作为示范案件,而其他已起

诉案件可暂时中止诉讼。此类示范诉讼在 5英国民

事诉讼规则 6与 5德国行政诉讼法 6中都有明确规

定。¹

(三 )示范诉讼进行的步骤性。就示范诉讼的程

序步骤而言,其基本上分为两步: 首先,由当事人基

于协议选定或者法院基于职权直接指定示范诉讼案

件,由法院对所选定的示范诉讼案件事实进行审理,

其他的案件则暂时停止进行;其次, 在法院对所选定

的案件事实审理之后,如果原告胜诉, 被告与其他原

告间便不再争辩自己的责任, 被告对于其他原告也

进行相应的赔偿。如果原告在示范诉讼中败诉, 终

身判决一旦作出,其他原告自然也不能再对被告提

出损害赔偿请求。不过, 此时, 示范诉讼的原告不能

与被告恶意串通, /如果范式诉讼中有密谋串通行

为,其诉讼结果对他人无约束力。0 [ 4] 57

(四 )不同类型示范诉讼案件裁判效力扩张的差

异性。示范诉讼案件裁判对于其他同类纷争的效

力,因示范诉讼系由当事人约定还是由法院依职权

选定而有所不同。就前者而言, 示范诉讼的裁判对

于其他同类纷争的效力主要视当事人是否参与协议

约定而确定。对于直接参与协议约定的当事人来

说, 因其不仅签订了示范诉讼协议, 而且还达成了一

系列其他协议如判决效力扩张协议等, 因此, 示范诉

讼的裁判结果当然对这些当事人产生拘束力。不

过, 该示范诉讼的裁判结果可作为以后诉讼裁判的

直接基准和依据; 就后者即法院依职权选定的示范

诉讼案件而言,示范诉讼的裁判效力具有扩张性,可

以直接适用于被法院中止的其他同类型诉讼。

  二、示范诉讼与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之比

较

  (一 )示范诉讼与集团诉讼

集团诉讼º是从英美衡平法发展而来的一种诉

讼制度, 是指一个或数个代表人, 为了集团全体成员

的共同利益, 代表集团全体成员提起的诉讼。集团

诉讼的裁判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

束力,而且对于未参加诉讼且未声明推出诉讼的当

事人也具有约束力。同样是作为群体性纠纷解决制

度, 集团诉讼与示范诉讼的区别在于:

第一,诉讼标的不同  集团诉讼的诉讼标的系

拟制集团的所有纠纷, 而示范诉讼的诉讼标的仅是

所选定的一宗或几宗示范案件本身, 而非所有的群

体纠纷。

第二,裁判效力的扩张性不同  集团诉讼的裁

判效力具有直接扩张性, 对于未声明退出的所有集

团成员均具有约束力。与此不同, 示范诉讼的裁判

效力则因示范诉讼系当事人协议选定或法院依职权

指定而有所不同。就前者而言, 示范诉讼裁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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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国民事诉讼规则 619. 15条规定,管理法院可指令, 将一

宗或多宗诉讼列为试验诉讼。如法院已指令集团登记中的某宗诉讼

作为试验性诉讼,而该诉讼已和解的,则管理法院可做出命令, 将集

团登记的其他诉讼列为试验性诉讼。如法院做出上述命令,则在试

验性诉讼更换前,法院在原试验性诉讼中做出的任何命令,对更换的

试验性诉讼具有拘束力, 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

[M ]1徐昕,译 1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931 ) ; 5德国行政诉讼法 6第

93 a条第 1款规定,超过 20个诉讼均以行政机关一个措施的合法性

为其诉讼标的的,法院可首先审理其中一个或数个诉讼 (标准诉讼 ) ,

中止其他诉讼,事先应听取参入人意见。对有关的裁定不得提起争

执 ( 1德2平特纳 1德国普通行政法 [M ] 1朱林,译 1北京: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1999: 2881 )。

有关集团诉讼制度的详细内容 (范愉 1集团诉讼问题研究

[M ]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6- 821 )。



仅对协议当事人具有直接约束力, 对于非协议者并

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这与集团诉讼裁判效力直

接扩张至所有未声明退出的潜在当事人明显不同;

就后者而言,示范诉讼裁判对于所有进入法院的群

体纠纷当事人均具有直接的效力, 就这一点而言, 其

与集团诉讼裁判效力的直接扩张性基本相同。但二

者仍有些许差异:示范诉讼裁判效力仅扩张至所有

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并不能直接扩张至未起诉者, 而

集团诉讼裁判效力却可以扩张至未声明退出的未起

诉者。

第三,在是否有损当事人利益方面有所不同  

集团诉讼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

但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 其自产生之日即被人们

所诟病之处在于,该制度极易损害一些集团成员的

利益。这是因为, 一方面, 在集团诉讼实践中, 当事

人双方在没有进行证据开示、也没有进行审理、尤其

是在集团成员的补偿权利尚未明了之际就开始进行

和解谈判,这极易损害一些集团成员的利益;另一方

面,在集团诉讼中, 那些未直接参与诉讼的其他成

员,在法院公告期间未向法院声明退出集团诉讼时,

一旦集团诉讼裁判生效, 而无论该裁判对其有利抑

或不利,其对集团全体成员均产生约束力, 由此可

以,这种裁判的直接扩张性极易损害那些因某种特

殊原因未见到通知或公告的集团成员的利益, 即 /此

易使共同利益人因住所迁移而未受通知或因不知公

告而丧失自行主张权利之机会。0 [ 6]
相比之下, 示范

诉讼则有效避免了上述问题的产生。一方面, 在示

范诉讼中,由于并不存在所谓 /拟制 0的集团,诉讼的

标的乃示范案件本身而非集团的所有纠纷, 示范诉

讼的当事人仅为自己的利益而非所有全体纠纷当事

人的利益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其他当事人与

被告达成了和解,此时的和解并不存在损害其他当

事人利益的问题。另一方面, 尽管示范诉讼的裁判

结果对其他同类诉讼当事人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但与集团诉讼裁判扩张的硬性不同, 示范诉讼裁判

的约束性因示范诉讼系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议选定

而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

(二 )示范诉讼与团体诉讼

团体诉讼的特点在于形式上是由单一团体而非

多数当事人来充当诉讼的原告, 虽然作为原告的团

体是由多数自然人或法人所组成, 但因为团体被法

律特别赋予诉讼实施权, 而组成团体的成员一般不

能同时享有诉讼实施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团体一

方当事人胜诉, 那么该团体各组成成员均可以引用

胜诉裁判,据以主张该裁判对其具有拘束力, 从而使

团体诉讼裁判的效力得以扩张。从本质上而言, 团

体诉讼并非群体性诉讼,但这样的诉讼形式依然 /可

以起到群体诉讼所发挥的作用。0 [ 7]

示范诉讼与团体诉讼的相似之处在于, 在一定

程度上, 可以认为,团体诉讼也具有某种 /示范性 0意

义, 团体成员可以引用裁判结果并声称该裁判对其

有拘束力。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适用范围不同。一方面,团体诉讼仅能适

用于侵权诉讼而不能适用于赔偿诉讼, 而示范诉讼

并无此限制; 另一方面,团体诉讼仅能用于解决具有

法人资格的团体内众多成员与同一被告之间的纠

纷, 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性纠纷则不适用。而

示范诉讼的适用范围并无此限制, 而是可以适用于

所有的群体性纠纷。

第二,诉讼的提起者不同。能够提起团体诉讼

者仅为具有法人性质的公益团体, 而示范诉讼的原

告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而并不仅仅限于

公益法人。

第三,裁判效力的扩张性不同。团体诉讼裁判

的效力并不具有直接的扩张性, 如果团体诉讼的原

告方胜诉,那么该团体的成员仅能对裁判加以引用,

声称该裁判对其有拘束力, 否则该裁判并不能直接

对其具有扩张性。与此相反, 在示范诉讼中, 尤其是

在基于法院指定的示范诉讼中, 法院的裁判对于提

起诉讼的所有当事人均具有拘束力。

(三 )示范诉讼与选定当事人诉讼

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是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所

采用的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制度, 是指有共同利益的

多数人以及不属于法律上赋予其民事主体的非法人

团体,必须由多数人全体作为一方当事人起诉或应

诉时,只能通过选定其中的一人或数人为全体起诉

或应诉, 其余人则脱离或退出诉讼, 而裁判结果则对

全体多数当事人发生效力。

示范诉讼与选定当事人诉讼的相同之处在于,

在当事人选定或者案件选定后,其他当事人 (一般指

原告 )都退出诉讼,不再行使诉讼权利,而仅等待享

受诉讼结果。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表现为:

第一,在选定当事人诉讼中, 多数当事人中并不

包括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的非法人团体; 示范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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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无此限制,示范诉讼的众多当事人既可以为自然

人也可以为法人团体。

第二,选定当事人诉讼中所选定的是既代表自

己又代表其他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而在示范

诉讼中,所选定的是现行诉讼的案件而非案件的当

事人。

第三,二者的诉讼标的也不相同。选定当事人

诉讼的标的系所有当事人之纠纷整体;而示范诉讼

的标的仅为所选定的案件本身而非所有当事人之纠

纷整体。

第四,裁判效力的扩张性不同。选定当事人诉

讼的裁判效力具有直接扩张性, 其结果可直接扩张

至所有脱离或退出诉讼的当事人; 而如前所述, 示范

诉讼裁判的扩张性则因其系基于当事人协议或法院

指定而有所不同。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发现, 尽管示范诉讼与其他

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 但无

论从程序构造抑或运作方式而言, 它们之间存在更

多的是差异和不同。无论是在群体性纠纷的解决上

还是在适用范围上, 与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相

比,可以说, 示范诉讼都拥有更多制度上的功能优

势。

  三、示范诉讼制度的功能

  任何制度或机制都是基于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

而产生的,示范诉讼制度也不例外。可以认为, 示范

诉讼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社会现实的需

要,发挥着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所不具备的功

能,这些功能大致体现为:

(一 )有助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在众多纠纷

中,如果当事人基于协议选定其中的一宗或几宗作

为示范诉讼,倘若示范诉讼的原告胜诉, 基于这样的

结果, 其他同类案件若继续进行诉讼当然也会胜诉,

这就会促使被告进行这样的思考: 既然示范诉讼的

结果如此,那么其他同类纠纷的诉讼结果也就可想

而知, 这样一来, 与其让其他同类纠纷的当事人都继

续进行诉讼与自己对抗, 还不如自己主动与他们进

行和解,以快速化解纠纷。基于这样的考虑,被告方

往往会主动与其他同类纠纷的当事人达成和解, 从

而快速化解纠纷,避免不必要的讼累, 这就是日本学

者小岛武司所称的示范判决所具有的包含全体被害

者的和解和救济计划的 /间接波及效益。0 [ 4] 57

(二 )有助于节约诉讼成本和审判成本。在示范

诉讼中, 基于示范诉讼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会促使当

事人自我衡量下一步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如果原告

方败诉, 为避免继续进行诉讼遭受同样败诉的结果,

那些停止诉讼以及尚未起诉的同类纷争的当事人要

么撤诉要么不再起诉。而无论是撤诉还是不再起

诉, 对于相关当事人而言, 都可以节约许多因继续诉

讼所支出的诉讼成本。当然, 此时他们有可能基于

协议约定或因法院的分配而承担一部分示范诉讼的

费用支出,但众多当事人承担示范诉讼有限的费用

支出,这些支出具体到每一个当事人,其承担的数额

已经相当有限。相反, 如果原告方胜诉,示范诉讼的

结果又会促使被告方主动与其他同类纷争的当事人

达成和解,从而避免了原被告双方继续进行诉讼之

苦及其因此而支出的相关诉讼费用。另外, 对于法

院而言, 如果许多同类或相似案件都涌向法院, 对这

些琐碎复杂案件的调查和庭审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

间, 而如果在这些案件中选定一宗或几宗作为示范

案件进行审判,其他案件则暂时停止或者不起诉,示

范诉讼的裁判结果可以直接扩张至所有同类或类似

案件,这对于法院而言,无疑节约了许多审判成本。

(三 )有助于大众预见法律, 从而体现法律的安

定性与明确性。如前所述, 示范诉讼有助于当事人

达成和解。从本质上来说, 基于示范诉讼而达成的

和解与其他诉讼外和解并无不同, 二者均是在当事

人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自由化解纠纷。但是, 应当看

到, 在示范诉讼中, 当事人之所以达成和解, 主要在

于示范诉讼对其他同类案件的示范性。示范诉讼案

件的裁判结果能够促使当事人理性的评判自己是否

有必要再继续进行诉讼,而且基于此种情形, 当事人

可以大致预测出其诉讼的未来走向。与示范诉讼对

其他同类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而促成和解不同, 其

他诉讼外和解的达成尽管页有其参照的依据诸如法

律规定等,但无论如何,一般不是再依据某一案件诉

讼之结果而达成。正因为如此, 有学者指出, 示范诉

讼 /保有以司法机关之裁判作为纷争解决依据之优

点, 有助于社会大众预见法之所在及其发展, 具有明

确化及安定化法律秩序之机能, 乃其他法院外自主

性纷争处理制度所欠缺者。0 [ 7] 139

(四 )有助于群体性、扩散性纠纷的顺利解决。

在众多相同或相似的纠纷中, 如果仅选取其中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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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数件纠纷进行诉讼, 其他纠纷则或者暂时停止或

者暂缓起诉。在示范诉讼裁判作出之后, 对于暂时

停止的案件来说,该裁判的效力可以直接扩张至这

些案件;对于暂缓起诉者, 则可视示范诉讼的结果决

定是否再继续进行诉讼。示范诉讼的这一示范功能

与裁判效力的直接扩张性尤其有助于群体性、扩散

性纠纷的顺利解决。

正因为如此,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

事诉讼立法中对示范诉讼制度明文加以规定, 如英

国、德国、瑞士等国。如5英国民事诉讼规则 6在集团

诉讼部分中就对示范诉讼 (英国称之为 /试验性诉

讼 0 )加以特别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作出指令从集

团登记中选择进行一宗或多宗试验性诉讼, 即可以

从集团诉讼中将个别案件或若干案件剥离出来, 先

行以个别 /试验性诉讼0方式进行审理, 并将审判结

果应用于整个集团诉讼
[8]
。还有些国家虽然没有通

过立法明文规定该制度, 却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这一

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如在奥地利, 平均每年提起约

60件示范诉讼以解决群体性消费诉讼
[ 9]
。美国的司

法实践中也已开始运用这一制度, 如前述 1949年 11

月 1日美国华盛顿机场因飞机碰撞所引起的众多乘

客死亡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即借助于示范诉讼制

度。

  四、在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引入示范诉

讼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立法中专门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制度规定集

中体现在现行5民事诉讼法6的第 54条和第 55条,

即代表人诉讼制度。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 代表

人诉讼制度运用较少, 尤其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

诉讼制度,在实践中甚至形同虚设。总体而言, 在对

待群体性纠纷案件时, 大部分法院并没有积极地适

用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代表人诉讼, 而是根据各自

的情况和自己的理解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来处理,

对此, 大部分法院采取的做法是: /单独立案,合并审

理 0或 /单独立案,分案审理。0 [ 10]
一个诉讼完全可以

解决的案件被分拆成几百乃至几千个案件, 使得案

件的统计数字严重扭曲, 法院和律师的收费变相提

高,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 也使得我国立法所规定

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功能无法发挥。退一步来讲,

即使法院愿意按照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方

式进行操作,要让大规模的缺乏联系的当事人群体

来完成选定、授权等一系列诉讼行为,无疑也是非常

困难的。

一方面是我国现行 5民事诉讼法 6有关群体性纠

纷解决制度规定的缺陷, 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在新形

势下所面临的司法现实需求。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

长在 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指出:

/去年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团诉讼和群体

性诉讼呈上升趋势, 全年共审结 538941件, 比前一

年上升 9. 5%。0目前, 我国的相关立法和最高人民法

院的司法解释对示范诉讼还没有涉及, 但由于近年

来群体性纠纷的大幅上升和代表人诉讼制度不断被

冷落,群体纠纷的解决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运用该制

度的需求。在群体性纠纷诉诸法院之时, 如果仅选

定其中的一件或及件进行审理, 其他案件则或者中

止审理或者暂缓起诉, 这相较于代表人诉讼而言,无

疑更为简便易行。如前所述, 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

讼制度在实践中的利用率较低,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原因就在于法院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尽可能将群

体性纠纷进行分拆, 分成多个案件进行受理。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引进示范诉讼制度, 则有助于群体性

纠纷的平稳妥善解决。如果由法院指定或者由当事

人约定将某一件或几件纠纷作为示范案件, 其他案

件暂时中止或者不起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进

入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这样不仅能

够大大减轻法院审理的压力, 而且可以大大缓解群

体性诉讼因一方 /人多势众0而对法院产生的无形压

力。

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我国还缺乏有关示范诉讼

的理论和法律规定, 但人民法院在处理群体性纠纷

的司法实践中, 已经摸索出了一些类似国外示范诉

讼的做法,并广泛应用于劳动争议、业主与开发商或

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中小股东与公司或控股股

东等等争议的解决之中。

基于上文的分析, 笔者认为, 为了更好的解决群

体性纠纷,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立法当中, 在对代

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的同时, 应当引入示范诉讼

制度,明确规定在众多同类纠纷中, 人民法院可直接

选定,或者由当事人协议选定其中一宗或几宗案件

作为示范案件, 示范案件的裁判结果可以作为其他

同类纠纷的处理依据。当然, 考虑到示范诉讼自身

的一些特点,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 要充分考虑并注意

处理好示范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协调问题,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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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

任何制度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示范诉

讼制度也不例外。在引进该制度的同时, 我们应当

客观全面地看待该制度的利和弊, 以最大限度的趋

利避害,从而尽可能的发挥出其独特的功能。当然,

这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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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Action: Concurrently on Improvem ent of Ch ina. s Representative Action
YANG Rui

( Law Schoo l o fWuhan Un iversity, W uhan 430072, Ch ina)

Abstract:Mode l action, w ith its spec ia l features and functions that o thermass-to rt settlem ent system s lack, has

been introduced by many countries and reg ions into their civ il procedura l law s and w ith it some other coun tries are

settling practical problems. S ince the prov isions concern ing class act ion in China. s ex isting c iv ilprocedural law have

obv ious defects, model action shou ld be introduce into our future civ il procedura l law so thatmass d isputes may be

w e ll so lved and judic ial demands in the new situat ion be me.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unique features of model ac-

t ion, the relat ionship and harmon izat ion betw een it and representative action shou ld be cared about so as themerits of

the tw o can fu lly appreciated.

KeyW ords: model action; representative action; mass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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